委　　　託　　　書
本人               因故無法親自報名 貴校114年度第一期樂齡課程，今委託
                先生（小姐）代理報名。
  此致
臺北市中山區大直國民小學
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址：　　　　　縣(市)　　　　　鄉(鎮市區)　　　　　路(街)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段　　　　巷　　　　弄　　　　號　　　　樓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
中華民國    114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※註：委託人請備身分證影本錄案，受託人請備身分證正本待驗。
臺北市中山區大直國民小學114年度第一期樂齡活動報名表
	姓名
	
	性別
	男 女
	出生年月日
	    年    月    日
	照片

	身分證字號
	
	連絡電話
	家用：         手機：
	

	通訊地址
	



	學歷
	國小  國中  高中職  專科  大學  碩士  博士  其他

	報
名
	課程
	[bookmark: _GoBack]小提琴200           書法班200         
 Line dance排舞200
        
	水電及學費
共計
	

	
	社團
	彩繪心靈 1500        攝影入門 1500  
烏克麗麗1500         合唱 1500  
喜樂直笛1500   
	
	


◎學員已繳交相關樂齡活動水電費， 新台幣           元整
  經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114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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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    託     書   本人                 因故無法親自報名   貴校 1 1 4 年度 第 一 期 樂齡 課程，今 委託                    先生（小姐）代理報名。      此致   臺北市 中山 區 大 直 國民小學   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         身份證 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       縣 ( 市 )       鄉 ( 鎮市區 )       路 ( 街 )             段      巷      弄      號      樓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        身份證 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 11 4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  ※註：委託人請備身分證影本錄案，受託人請備身分證正本待驗。  

